附件2：
天津市博物馆原创优秀陈列展览

推介章程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促进博物馆陈列展览质量和水平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举办全市原创优秀陈列展览推介活动。为规范全市博物馆原创优秀陈列展览推介工作，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全市博物馆原创优秀陈列展览推介由天津市文物局指导，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主办。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展陈策划专业委员会组织推介活动办公室，负责推介的具体事务。

    第三条  推介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体现党和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关心和导向。促进博物馆切实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陈列展览的举办过程，推出思想性、艺术性和知识性相结合，具有较强感染力并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陈列展览，促进博物馆事业科学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第四条  参评对象为在天津市文物局正式备案登记、正常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举办的原创展览。推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第五条  引进其他单位设计、制作的展览（含交流、巡回展览）不在参评之列。

    第六条  博物馆按本章程及有关要求，向推介活动办公室申报本单位参评的陈列展览名单及相关材料，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限报2个陈列展览，其他博物馆限报1个陈列展览。每个陈列展览只能参加一届推介。
    第七条   推介活动办公室在推介活动指导单位、主办单位的指导、协调下组建评委会。评委会成员由政府有关部门、文博学会及相关代表组成。

    第八条  评委会成员应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博物馆工作的方针政策，掌握并尊重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制作的规律，对博物馆陈列展览具有客观、正确的判断能力，公正廉明，严格遵守推介章程和纪律。评委会实行回避制度，凡与参评陈列展览有直接关系或密切关系者，不得受聘为评委会成员。

    第九条  评委会审议并通过实名打分方式，产生当届优秀陈列展览。

第十条  推介结果由推介活动办公室报天津市文物局公布。

第十一条 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可按本章程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当届推介工作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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